
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论证表）

办事指南（含中介服务、技术审查）

（一）事项名称

编制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论证表）（含中介服

务、技术审查）。

（二）办事依据

1．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(2017 修订)第十

一条、第二十二条

2.《取水许可管理办法》（2017 年修订）第八条、第十条

3．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法》第二十四条

4.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》（2002 年 3 月 24 日水

利部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 15 号公布 根据 2015 年 12 月

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令第 47 号《水利部关于废止和修改

部分规章的决定》修正）

5.《广东省用水定额》（DB44T1461-2021）

6.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

价工作指引（试行）><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指南

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粤水节约〔2019〕10 号）

7.《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公布广东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省级

评审专家名单的通知》（该文件不定期更新，请在省水利厅网站



搜索使用最新版本）

（三）办理条件

1)范围条件：

需要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论证表）建设项目，根据《广

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>办法》第二十四条 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下列建设项目，申请人应当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手续时向审

批机关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

告书：

（一）日取地表水五千立方米以上的；

（二）日取地下水一百立方米以上以及在地下水限制开采

区开采地下水的；

（三）水力发电总装机一千千瓦以上的；

（四）洗矿、造纸、电镀、印染、规模养殖等污染较大的。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下列建设项目，申请人应当在申请办理取

水许可手续时向审批机关提交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的建设

项目水资源论证表：

（一）日取地表水一千立方米以上不足五千立方米的；

（二）日取地下水五十立方米以上不足一百立方米的；

（三）水力发电总装机一百千瓦以上不足一千千瓦的。

2）技术条件：

1.建设项目符合江河流域综合规划和《广东省用水定额》先



进值等其它技术要求；

2.取水对河道行洪、堤（岸）防和其它水工程安全无不利影

响或影响较小；取水不影响第三人的合法水事权益或已采取相应

的补救措施；

3.符合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》（GB/T35580-2017）《广

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指引

（试行）><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指南（试行）>

的通知》（粤水节约〔2019〕10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。

（四）办理材料

1.建设项目立项文件（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

设计报告及其批复等）；

2.其它与项目相关的技术资料。

（五）办事流程

1.编制阶段

建设单位自行编制或委托中介服务机构编制。1）收集建设

项目有关资料；2）认真开展现场踏勘，如实收集和整理相关信

息；3）按照《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》（GB/T35580-2017）《广

东省水利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工作指引

（试行）><广东省规划和建设项目节水评价技术指南（试行）>

的通知》（粤水节约〔2019〕10 号）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要求

编制完成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（论证表）（送审稿）；4）



向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申请。

2.材料核验阶段

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科（股）室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。

①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水行政主

管部门主办科室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安排技术审查。

②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退回，一次告知申请人

应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③按权限应由上级主管部门审批的项目，转报上级主管部

门。

④不属于许可范畴或审核范围的,不予受理，并告知申请人。

3.技术审查阶段

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自行组织或委托技术审查单位组织技

术评审。1）随机抽取专家库中专家组成专家组；2）视情况组织

召开评审会议；3）专家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技术规范水资

源论证书(表）开展技术审查；4）专家组出具结论性审查意见。

技术审查总时限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。

①通过评审的，提出评审意见。未通过评审的,告知申请人

应补充、完善的全部内容，并重新报审。

②申请人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水资源论证书(表）。

③申请人将修改后的“水资源论证书(表）”送至专家组复核，

复核不合格的，告知申请人应补充、完善的全部内容，退回申请



人重新修改。

4.报送审批

申请人应按照取水口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办理“取水许

可”其他材料要求一起，向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取水许

可手续。在上述任何环节，建设单位可随时撤回申请。

（六）法定期限

无。

（七）承诺期限

具体由建设单位和中介服务机构合同双方自行约定。

（八）是否收费

中介服务机构收取服务费用。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具体由建设

单位和中介服务机构协商确定。

（九）监督电话

云浮市水务局水资源管理与水旱灾害防御调度科：

0766-8982017。


